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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发出第三届董

事会第三次会议书面通知。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军先生召集，于 2024 年 8 月 30

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应出席董事 12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12 名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

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《关于申请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做市业务资格并开展相关业务的议案》 

同意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，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以下事项： 

1.办理业务资格的申请、备案等相关手续； 

2.在公司取得业务资格后开展相关业务，根据业务发展需要、风险承受能力、

市场情况等相关因素，在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审慎决定具体业务所投入

的自有资金额度及规模； 

3.在公司取得业务资格后，根据监管批复及公司实际情况拟定及调整公司经

营范围的具体表述，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审批、工商登记及换发经营证券期货业

务许可证等相关事宜。 

上述相关业务的开展还须以监管机构的批复为准，《公司章程》中对应内容

的修改将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另行履行公司审批程序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2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将提交至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担任公司 2024 年度会计

师事务所，审计范围包括母公司及各子公司，审计费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35



万元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12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《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》于同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。 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将提交至公司 2024 年第一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9 月 3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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